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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辦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府社福字第 1010043391 號函將「金門縣失能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安置補助實施
計畫」名稱修正為「金門縣政府辦理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實施計畫」，並修正全文，並自 101 年 5月 16 日
生效。 

中華民國 106年 11 月 3日府社福字第 1060087259號函修正，並自 106年 11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1 日府社福字第 110001546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23日府社福字第 11101137611號函修正。 

一、 目的 

為整備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長期照顧機構服務資源，結合民間機構，發展照顧支

持體系，滿足老人長期照顧服務需求；並提升失能老人自我照顧能力，以減輕家庭

照顧者負擔，改善生活品質，特依據老人福利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失能老人接受長

期照顧服務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 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設籍本縣，且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縣民。 

(二) 經本府派員評估符合下列經濟條件及失能程度之一者： 

1.本縣列冊低收入戶且具中、重度失能者。 

2.符合領取本縣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中低收入（戶）資格且具中、重度失能

者。 

(三) 安置或入住於本縣經評鑑為乙等以上或經本府轉介至外縣市經評鑑甲等以上

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評鑑合格護理之家等安置機構。 

(四) 如係特殊個案確有入住縣外乙等安置機構需求，得經訪查了解安置機構經營狀

況，並在家屬同意下，專案核准安置。 

三、 補助金額：                                              單位：新臺幣 

失能等級 

（以失能評估為標準） 
經濟狀況 

入住本縣機構補

助金額 

(每人每月) 

入住非本縣機構

補助金額 

(每人每月) 

重度失能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ADL)，5 項

(含)以上失能且評估為 0-60 分者或長照

需求等級簡稱 CMS）第 7級至第 8級者） 

低收入戶 24,000 22,000 

中低收入 22,000 22,000 

中度失能 

（經日常生活活動功能評估(ADL)3至 4

項失能且評估為 61-90 分者或長照需求

等級簡稱 CMS）第 4 級至第 6 級者） 

低收入戶 22,000 22,000 

中低收入 22,000 22,000 



 2 

(一) 經濟狀況：低收入戶資格係依據社會救助法之規定；中低收入戶資格係依據中

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之規定。 

(二) 原領取之補助或津貼如優於本補助標準者，由申請人擇優領取。 

(三) 符合本補助資格者，如已領有榮民院外就養金、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或老農（漁）津貼、或敬老年金、或其他補助或津貼者，其老人安置

費用補助均依申請人經濟狀況之補助標準扣除各項補助或津貼後(本縣歷經戰

地軍管時期老人慰助金除外)再行補助其差額。 

(四) 基於福利不得重複請領原則，本安置費用補助與「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

方案」僅能擇一領取，另已獲准本安置費用補助者，不得再兼領其他按月核發

之補助或津貼(本縣歷經戰地軍管時期老人慰助金除外)。 

(五) 如進住機構每月收費低於本計畫補助標準者，在補助額度內核實補助。 

四、 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當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證明書。 

(三) 機構入住合約書影本及繳款證明(已先行入住機構者應檢附)。 

(四) 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應檢附)。 

(五) 失能評估表正本，由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後提供（以下簡稱長照中心）

（申請人毋須檢附）。 

五、 申請程序： 

(一) 在本縣內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安置者，檢附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含機構入住合約

書影本及繳款證明），逕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辦理設籍及

經濟條件初審事宜，再陳轉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辦理複核及轉請本縣

長照中心辦理失能評估，經評估為中度以上失能，且需進住機構照護者，審核

結果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及安置機構。 

(二) 經本縣轉介或申請人擇定在縣外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安置者，檢附申

請表及相關文件（含機構入住合約書影本及繳款證明），送鄉鎮公所社會課提

出申請，辦理設籍及經濟條件初審事宜，再陳轉本府辦理複核，並由本府收到

申請書後發文轉介該縣市長照中心進行失能評估，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申請

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及安置機構。 

(三) 申請前已進住機構者，經本府審核通過後，溯自備齊文件之當日生效。若於補

助生效日之後始進住機構者，依實際進住機構之日為補助生效日。 

(四) 原安置於非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如身心障礙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等），欲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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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長期照顧機構者，視同新申請案，原安置機構應檢送申請表及其附件，並

檢附個案摘要，送鄉鎮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辦理設籍及經濟條件初審事宜，

再陳轉本府辦理複核，經本府複核通過後，由本縣或縣外長照中心進行評估，

始得辦理轉住。 

六、 安置機構辦理請退款及核銷方式： 

(一) 本補助費每月撥付一次，由受託機構每月依實際收住情況（如有死亡、離所、

改列補助資格等異動一併計算），檢附請領清冊及請領收據送本府辦理請款手

續。十二月份之補助款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前完成核銷及請款，如逾會計年度，

致款項無法撥付者，受託機構應自行負擔，不得轉向申請人收取費用。 

(二) 入住機構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費；未滿一個月，以實際進住日，按日比例計

算之（每月以三十日計算）。 

(三) 受託機構除安置費用補助外，不得向長者或家屬收取其它費用，個案有特別照

護耗材及服務，應與家屬另定契約，以維雙方權益。 

七、 配合事項： 

(一) 受託機構應建立長者個案檔案資料，妥善保存並隨時更新，若本府需長者個案

資料時，受託機構應提供不得拒絕。 

(二) 長者轉住其它機構接受照護，應於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辦理退住手續

起十五日內，將個案資料交予轉住機構。 

(三) 接受安置補助之長者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家屬及收託機構應於五日內主動向本

府申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福利或補助身分變更：福利身分變更核定函影本。 

2.往生：死亡診斷證明書。 

3.長期住院返所而欲恢復安置補助：檢附住院期間之診斷證明。 

4.離所：檢附離所證明書。 

5.轉所：接受安置補助之長者如欲轉住機構： 

(1) 原安置機構應先敘明原因，並檢附離所證明書，函報本府始可轉出。 

(2) 接受轉住機構應檢送與長者簽訂之機構入住合約書影本函報本府核備。 

6.戶籍遷移：函報本府遷移後之戶籍地址。 

(四) 經核定補助之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補助，如有溢

領，應追回其補助。 

1.死亡。 

2.未符合本計畫第三點補助對象規定失能程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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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戶籍遷移其它縣市者。 

(五) 如以詐欺、偽造文書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補助費用者，本府將撤銷申請並追

繳其已領之補助費，涉及刑責者，得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且本府得停止該機構

新案之補助申請。 

(六) 補助對象由本府每年定期辦理總清查，且依總清查結果自隔年一月起停止、延

續或變更補助資格。 

(七) 凡經核定接受安置補助之長者，本府將不定期派員進行訪視，若查核長者安置

於非立案之床位，自次日起停止收容安置補助，且受託機構不得向申請人收取

費用。 

(八) 本計畫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含)前已核定通過之一般戶資格者，仍適用

修正前之補助規定。 


